
药学院2013-2014学年教学时数和授课酬金核算办法
1．依照《齐齐哈尔医学院教职工绩效考核办法》（院政发［2012］79号）文件精神，本次酬金发放统计超工作量当量学时，无上限要求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
（1）实验课实际学时＞216学时：

超工作量当量学时=（实验课实际学时-216）×实验课学时系数+理论课实际学时×合班学时系数 ×课程系数

（2）实验课实际学时＜216学时：

超工作量当量学时=（实验课实际学时+理论课实际学时×合班学时系数 ×课程系数）-216

    注：理论课合班学时系数：60-120人按1.2学时核算，121人以上按1.5学时核算。

    实验课学时系数：一般实验课按25-30人一组，按 0.6学时核算；体育实践课按0.7学时核算；解剖实验课按0.8学时核算；计算机、外语实践课91-120人按0.9学时核算，121人以上按1学时核算。

    课程系数：公共课课程取1.0，专业及专业基础课取1.2，双语教学及PBL教学取1.4，留学生班课程取2。

2．授课酬金=超工作量当量学时×职称标准

职称标准： 教  授：30元/当量学时；

副教授：25元/当量学时；

讲  师：15元/当量学时；

助  教：10元/当量学时。

3．其余酬金项目标准：

监考费：10元/次；

考试试卷打字费：3元/页；

试卷拣页费：0.005元/页；

试卷装订费：0.05元/份；

毕业后补考阅卷费：1元/份；

业余时间授课差旅补助费：齐富之间30元/天，市内14元/天；（例如教师周日上午授课一次，下午授课一次，那么差补按一次算）
实验班导师酬金：100元/学生/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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